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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
承辦人：職務代理人 鄭玉瑋
電話：22289111#55724
電子信箱：rita0321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立后里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2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教人字第114011365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再次重申偏遠地區學校核發久任獎金相關規定案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4年11月14日臺教國署人字第

1140109502號函及114年8月15日臺教國署人字第

1146003005號函辦理。

二、查「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」第21條第1項規定，為鼓

勵偏遠地區學校校長及教師留在偏鄉學校服務的意願，對

於久任且表現優良者，在法定薪給外，增給獎勵久任其職

之獎金，爰未免逾越法律授權，久任獎金之發給方式係自

「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」施行後（106年12月8日）

起算。

三、次查「偏遠地區學校校長、教師久任獎金發給相關疑義問

答集」（下稱問答集）Q10及Q11略以，偏遠地區學校教師

（含候用校長、支援輔導團）商借到教育局等機關期間，

因未實際服務於偏遠地區學校，不予採計為實際服務年

資；倘商借或留職停薪致年資中斷，之後歸建或復職於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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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12/03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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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同間偏遠地區學校」，得併計前後年資；另如商借到教

育局等機關屬非可歸責於教師之事由，可依實際服務於偏

遠地區學校年資，擇定按比例支給久任獎金，惟一經選

定，不得變更。

四、綜上，再次重申並請符合核發偏遠地區久任獎金之學校確

實依上開相關規定（含問答集）辦理。

正本：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、臺中市各市立幼兒園
(不含和平區)

副本：本局人事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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